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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绿色矿山遴选第三方评估工作要求 

 

绿色矿山遴选第三方评估，是指政府管理部门以政府购

买服务方式，委托相关评估机构，对矿山企业绿色矿山建设

达标情况进行评估，形成第三方评估报告的行为。为确保绿

色矿山遴选质量，规范第三方评估工作，根据《关于加快建

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土资规〔2017〕4 号）、《关

于 2020 年度绿色矿山遴选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函〔2020〕

839 号）要求，制定本要求。 

一、评估机构 

（一）第三方评估机构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

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或经认定的

专业评估机构。要具备开展绿色矿山建设评估的能力。 

（二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开第三方评估的内

容、流程等要求，结合当地政府购买服务有关工作实际，遴

选第三方评估机构，通过合同、协议等形式明确第三方评估

机构权利义务。 

（三）第三方评估机构和评估专家与矿山企业必须保持

独立，不得与矿山企业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得参与矿山自评估

报告编写，评估工作开展前后一年内不得与矿山企业有关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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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往来。严禁以任何形式收取矿山企业评估费用和利用评

估谋取不正当利益。 

（四）第三方评估机构和评估专家对评估工作中涉及的

所有矿山企业隐私或商业秘密，必须严格保密，合理保存和

使用矿山企业所提供的数据资料，未经允许，严禁挪作他用。 

二、评估要求 

（一）以《自然自然部办公厅关于 2020 年度绿色矿山

遴选工作的通知》《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》等 9

项行业标准、《绿色矿山建设评价指标》等相关政策和技术

标准为依据，科学、严谨、公平、公正的开展评估。 

（二）第三方评估机构要按规定组成评估组，组长应由

本单位专职人员担任，评估组应不少于 5 人，评估专家应熟

悉绿色矿山相关政策和标准，涵盖地质、采矿、选矿、生态

环境等专业。 

（三）第三方评估报告应包括评估依据、评估过程、评

估综述和结论等。要详细叙述评估程序、查阅资料、查看现

场等情况，明确判定矿山企业是否符合标准要求的依据，对

引用的关键内容给出相关文件来源，做到证据信息可信、内

容精要、判定准确。评估报告及相应记录/材料（复印件）等，

应在评估机构保存 12 个月以上。 

（四）第三方评估工作应规范严谨，其中实地核查基准

人日数不少于 5 人日。相关工作接受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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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山企业和社会公众的监督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经核实存

在收受矿山企业财物、泄露矿山企业秘密、弄虚作假、徇私

舞弊等严重违规行为的第三方评估机构，予以通报，并不予

采信其评估报告。 

三、工作程序 

（一）确定第三方。遴选工作开始后，各省级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在全国绿色矿山名录管理信息系统（网址：

http://greenmine.mnr.gov.cn，以下简称名录系统）中，填写本

行政区域内拟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名单，并建立与矿山企业

的对应关系。 

（二）内业评估。评估组登录全国绿色矿山名录系统，

审核矿山企业提交的自评估报告等电子版资料，对评价指标

先决条件进行审定。相关内容、材料缺失时，通知矿山企业

补充或重新提交。经初步评估，讨论确定现场评估重点，告

知矿山企业现场评估时间。 

（三）现场评估。1.召开评估会议。评估组与矿山企业

相关管理人员召开评估会议，由评估组组长介绍评估目的、

评估计划，宣读评估工作承诺书（附件）。矿山企业绿色矿

山建设相关工作负责人介绍建设情况，评估组就相关情况进

行问询。2.开展实地核查。评估组赴生产区、办公区、生活

区等场所，根据评价指标逐项查看现场工作情况、规范程度，

查阅相关生产运营管理记录，对相关指标开展问询，对关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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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拍摄照片，做好核查记录。 

（四）编制报告。评估组综合内业评估、现场评估情况，

讨论确定评估结论，总结矿山企业建设工作亮点，明确失分

项及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，在线填写《绿色矿山建设评价指

标体系评分表》，编制第三方评估报告，同时将评估组专家

名单、评估会议签到表、会议记录、实地核查记录、实景会

议及现场照片等作为报告附件。 

（五）反馈结果。第三方评估机构将评估组承诺书（盖

章）、第三方评估报告、专家名单签字表扫描件上传名录系

统。各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需要，确定是否对

评估报告再进行专家论证。 

 

附件：承诺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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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承  诺  书 

本评估组承诺，此次绿色矿山遴选第三方评估工作，我

们将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，全过程严格按照绿色矿山遴选第

三方评估工作要求、绿色矿山标准和评价指标有关要求开展

评估，不以任何理由收取任何费用，确保评估结论真实、有

效。如有违反规定或弄虚作假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 

 

 

 

 

第三方评估机构：（盖章） 

评估组组长： 

 

 

2020 年  月  日         

 


